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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新技术促进分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路桥工程有限公司、非洲之星铁路运营公司、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中交铁道运营公司、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铁科特种

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国能龙源环保有限公司、北京国铁路网信息咨询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彤宙、杜飞、王利军、安爱军、何福汉、乔恩永、李春邦、刘君清、蒋万军、

段立国、陈超、王浩苏、刘浩、姚建平、樊立龙、马超峰、王鹏程、石越峰、张广涛、肖飞知、张春林、

程文明、刘婉怡、王岩、张勇。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CCTAS 187—2024

1

“一带一路”铁路项目 铁路营业线施工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一带一路”铁路项目铁路营业线施工管理的基本规定、施工项目、维修项目、天窗

与慢行、施工方案及审查、施工和维修计划、组织实施、施工（维修）用列车开行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一带一路”铁路项目铁路营业线施工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营业线施工 construction of business line

影响营业线设施设备稳定、使用和行车安全的各种施工作业。

注：按组织方式、影响程度分为施工和维修两类。

3.2

邻近营业线施工 construction of adjacent business lines

在营业线两侧安全范围内，新建铁路工程、既有线改造工程及地方工程等影响铁路营业线设施设备

稳定、使用和行车安全的施工作业。

3.3

施工 construction

设备大修、中修、技术改造和铁路建设工程涉及铁路营业线的作业以及其他影响铁路安全的作业或

生产活动。

3.4

维修 maintenance

由铁路运营单位自行组织实施的、作业开始前无行车限制条件、结束后须达到正常运行条件，并且

在维修天窗时间内能完成的设备检查、维护、修理等作业。

3.5

天窗 skylight

列车运行图中不铺画列车运行线或调整、抽减列车运行线为施工和维修作业预留的时间。

4 基本规定

4.1铁路营业线施工实行计划管理，所有施工（维修）应纳入施工（维修）计划。

4.2铁路营业线施工中，施工单位和铁路运营单位应严格执行技术标准、工艺流程、作业标准和安全防

护措施，在施工调度命令指定的时间、范围内完成作业。不应无计划、超范围、无命令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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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营业线施工（维修）单位不应超施工（维修）范围准备，施工后机械设备或料具不应侵入限界。

4.4 对可能影响行车安全的邻近铁路营业线施工或作业，铁路运营单位应主动收集、管理施工相关信息，

并与有关施工者商榷，管控影响行车安全的相关因素，防止行车安全事故的发生。

5 施工项目

5.1线路及站场设施设备技术改造，增建线路、新线引入、电气化改造等施工。

5.2跨越、穿越铁路线路或站场的桥梁、隧道、涵洞、管道、渡槽和电力线路、通信线路、油气（燃气、

蒸汽）管线，以及铺设道口、平过道等设施设备的等施工。

5.3线路大中修，路基、桥隧涵大修施工。

5.4通信、信号、电力、电气化等行车设备大中修、改造施工。

5.5设置在线路上的安全检测、监控设备的新建、技术改造、大中修。

5.6车站站台、雨棚、天桥等建筑物及客运上水和吸污设备、站场供水设施技术改造及大中修施工。

5.7在铁路安全管辖范围内架设、铺设、拆除管道、渡槽和电力线路、通信线路、杆塔、油气（燃气、

蒸汽）管线等设施的施工。

5.8在线路隐蔽工程（含通信、信号、电力电缆径路，给水管路）上作业，影响路基和桥隧涵稳定的各

种施工。

5.9其他影响营业线设施设备稳定、使用和行车安全的施工。

6 维修项目

6.1 轨道、路基、桥梁、隧道及附属设施

6.1.1 更换道岔尖轨、辙叉、护轨、基本轨。

6.1.2 开行维修用列车运送作业人员、装卸机具路料。

6.1.3 利用小型爆破开挖侧沟或基坑（限于不影响路基稳定的范围）。

6.1.4 更换和整正桥梁梁缝挡砟板。

6.1.5 利用小型养路机械整治线路病害，对轨道（道岔）伤损零部件进行更换或修理。

6.1.6 胶接、焊接钢轨、非成段更换钢轨。

6.1.7 一次起道量、拨道量不超过 40mm的起道、拨道作业。

6.1.8 螺栓扣件涂油。

6.1.9 桥梁施工进行试顶需要起动梁身并回落原位。拨正支座，支座垫砂浆厚度在 50mm 及以下时。

6.1.10 更换桥梁护轨，钢梁明桥面单根抽换桥枕、更换护木。

6.1.11 隧道漏水整治、衬砌裂损修补。

6.1.12 整修道口铺面。

6.1.13 不破底处理道床翻浆冒泥，清筛道床。破底清筛道床以及更换、方正轨枕连续不超过 2根。

6.1.14 更换桥梁挡砟块、作业通道步行板。

6.1.15 箱梁支座脱空、翻浆整治。

6.1.16 在天窗内可以完成的其他作业项目。

6.2 通信信号

6.2.1 信号联锁关系检查试验。

6.2.2 室内、外单套设备更换。全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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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拆、改、配线等涉及联锁的动线、缆作业。

6.2.4道岔转辙设备、轨道电路、信号机、光电缆、贯通地线、各种箱盒等室外信号设备检修。

6.2.5信号机械室、箱式机房内设备检修。

6.2.6影响道口及车站设备正常运用的设备检修。

6.2.7影响驼峰信号设备使用的检修作业。

6.2.8室内、外设备整治及零小器材更换。

6.2.9列控地面设备检修。

6.2.10影响行车通信业务的光电缆整治、网络结构调整。

6.2.11影响两个车站以上行车通信业务的通信网络设备整治。

6.2.12影响行车通信业务的通信电源设备检修、整治。

6.2.13影响行车通信业务的设备、光电缆、电路测试及主备用倒换、试验。

6.2.14影响行车通信业务的传输、接入设备检修、整治。

6.2.15影响行车通信业务的数据通信网设备检修、整治。

6.2.16影响行车通信业务的调度通信设备检修、整治。

6.2.17影响行车通信业务的 GSM-R 基站、无线列调车站设备、区间无线中继设备及天馈线、漏缆等

设施的检修、整治。

6.2.18涉及行车通信业务停用、调整的 GSM-R、调度通信网络数据制作。

6.2.19在天窗内可以完成的其他作业项目。

6.3 牵引供电

6.3.1使用接触网检修车进行的接触网维修作业。

6.3.2更换接触网零部件。

6.3.3接触网检查检测作业。

6.3.4更换接触网腕臂支撑、补偿装置、器件式分相绝缘器、分段绝缘器、线岔、隔离开关等。

6.3.5接触网悬挂、分相、分段、线岔等检查调整。

6.3.6接触网吸上、回流线，上部地线、附加悬挂检查维护。

6.3.7接触网绝缘部件清扫维护。

6.3.8隔离开关检修及远动设备维护、调试。

6.3.9站内、栅栏及隧道内电力设备检修。

6.3.10线路间客车栓井、阀门井、水表井内设备的维修、清扫。

6.3.11线路间、栅栏内、站台上给水管道及消防供水设备的检修，井盖、管道沟盖板的更换。

6.3.12牵引变电设备巡检、检修、试验。

6.3.13在天窗内可以完成的其他作业项目。

6.4 站房

6.4.1雨棚、天桥及跨越线路站房的屋面、檐口板维修。

6.4.2雨棚吊顶板维修。

6.4.3线路上方的玻璃设施、幕墙、装饰板维修。

6.4.4线间立柱雨棚钢结构除锈、涂装。

6.4.5站台、雨棚限界测量。

6.4.6雨棚落水管路疏通、维修，雨棚天沟杂物清理、维修，雨棚照明线路维修、灯具更换。

6.4.7站台墙及吸音板检查维修，站台帽石维修，站台立柱雨棚钢结构除锈、涂装。

6.4.8股道两侧及股道间房屋维修。

6.4.9在天窗内可以完成的其他作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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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车辆设备

6.5.1 更换货车运行状态地面安全监测系统压力、剪力传感器。

6.5.2 更换货车运行故障动态图像检测系统沉箱。

6.5.3 固定脱轨器、列车车辆制动试验装置安装、拆除、更换大型部件，定期效验、标定等。

6.5.4 红外线轴温探测系统、货车运行状态地面安全监测系统、货车运行故障动态图像检测系统、铁路

车号自动识别系统设备的定期检查。

6.5.5 更换红外线轴温探测系统探头箱、大门电机、轴温深测器。

6.5.6 调整或更换货车运行故障动态图像检测系统轨边设备大门电机。

6.5.7 货车运行状态地面安全监测系统静态标定。

6.5.8 调整、紧固卡轨器，更换磁钢、车号天线及卡具。

6.5.9 更换、校对或焊接轨边电缆。

6.5.10 在天窗内可以完成的其他作业项目。

6.6 货运设备

6.6.1 超偏载检测装置、动态轨道衡更换压力、剪力传感器。

6.6.2 超偏载检测装置、动态轨道衡更换配套车号识别设备的天线、磁钢及磁钢卡具等。

6.6.3 超偏载检测装置、动态轨道衡定期检查。

6.6.4 在天窗内可以完成的其他作业项目。

6.7 客运设备

6.7.1 更换、检修站台吊挂动态电子屏、静态标识灯箱以及站台视频摄像头、广播喇叭。

6.7.2 更新、检修股道间智能上水设备。

6.7.3 检修雨棚广播、视频线路。

6.7.4 在天窗内可以完成的其他作业项目。

7 天窗与慢行

7.1 天窗

7.1.1 凡影响行车安全的施工、维修作业均应纳入天窗，不应利用列车运行间隔进行施工（维修）。

7.1.2 施工（维修）天窗时间应根据施工（维修）的方案或工作量、人力调配、机具使用等具体情况进

行确定。

7.1.3 各项施工、维修作业宜采用平行作业的方式，综合利用天窗。

7.2 慢行

7.2.1 施工作业期间及作业后列车慢行条件应按照附录 A 执行。

7.2.2 施工慢行应根据施工位置、内容、方法、可能对铁路营业线行车安全、设施设备稳定影响程度等

研究确定慢行的处所和速度。

7.2.3 单线区段慢行处所不宜超过 2处，双线区段每个方向慢行处所不宜超过 2 处。

7.2.4 同一区间、同一行别的两个地段需进行限速的同一项目施工，两处限速总长度不超过 3km 时，可

整合为一处慢行。

8 施工方案及审查

8.1营业线施工前，施工单位应编制施工方案。

8.2施工方案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a)施工项目名称及负责人、作业内容、作业地段（点）和时间;

b)总体工作量、天窗点平均工作量、需要的天窗数量、总体施工天数;

c)影响及限制行车条件范围（是否需接触网停电、线路封锁、信联闭设备停用、路用车开行等）、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CCTAS 187—2024

95

设备变化、技术标准;

d)施工方式及流程、施工过渡方案、施工组织（包括施工人员及机具配置等情况）;

e)施工防护办法、列车运行条件、验收安排等;

f)较为复杂的施工，应制定施工方案示意图、施工作业流程图、安全关键卡控表；

g)应急预案。

8.3 铁路运营单位的施工管理部门应组织施工方案审查。

9 施工和维修计划

9.1 编制与提报

营业线施工计划分为月度施工计划、施工日计划和维修计划。由施工单位应根据施工方案编制月度

施工计划、根据月度施工计划编制并提报施工日计划；维修计划由设施设备部门编制并提报。

9.2 审批权限

营业线施工管理部门应审批月度施工计划、施工日计划、维修计划，施工时间超出天窗时间及施工

方案较复杂的施工由营业线施工管理部门报铁路运营单位审批。

9.3 计划下达

营业线施工管理部门在每月 25 日前下发次月施工月计划，在施工前 1日 12:00 前下达施工日计划

和维修计划。

9.4 计划变更

9.4.1未纳入月度施工计划的施工项目不应进行施工。遇特殊情况必需安排施工时，应履行规定的程序，

经营业线施工管理部门批准后方可安排施工。

9.4.2月度施工计划原则上不予变更。遇特殊情况必需进行调整时，应按规定程序提出施工计划变更申

请，经营业线施工管理部门批准后实施。

9.4.3纳入月度施工计划的施工项目原则上不宜停止施工，因特殊原因停止施工时，应经营业线施工管

理部门批准后方可停止施工。

9.4.4维修计划下达后，因特殊原因临时增加维修作业项目时，在不与其他施工或维修作业产生冲突的

前提下, 应经营业线施工管理部门批准后方可纳入维修计划执行。

9.5 应急抢修

9.5.1需临时封锁要点时，应由设备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由铁路运营单位调度指挥中心安排施工。

9.5.2 遇有危及行车安全需立即进行抢修的情况时，应报告列车调度员，经调度指挥中心值班主任批准

后，发布调度命令进行抢修。

10 组织实施

10.1 施工管理部门

施工管理部门负责制定营业线施工管理有关制度办法，批准月度施工计划，研究制定施工和运输组

织方案，组织营业线施工考核，协调解决营业线施工、运输、安全等问题，统筹运输、施工工作。

10.2 施工（维修）负责人

施工单位和铁路运营单位应按照施工（维修）方案安排人员担任施工（维修）负责人，主要负责施

工（维修）现场的组织指挥，协调解决施工（维修）中发生的问题，安排施工（维修）防护，检查施工

（维修）和开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确认列车运行条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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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施工（维修）主体单位

10.3.1 两个及以上施工（维修）单位综合利用天窗在同一站内或区间作业时，应根据施工方案，由铁

路运营单位指定施工（维修）主体单位，制定安全防控措施，明确主体施工（维修）负责人。

10.3.2 综合施工时，施工（维修）日计划应明确主体单位；有施工用列车运行的，应以施工用列车承

担单位为施工主体单位。

10.4 施工登销记

10.4.1 凡与行车有关的施工和维修作业，应按规定办理登、销记。

10.4.2 施工单位进行施工及维修作业时，均应由施工负责人（或驻站联络员）在《行车设备施工登记

簿》进行登销记。登销记的主要内容包括：施工（维修）负责人、作业地点、作业时间、作业项目、影

响范围、列车运行条件等。

10.4.3 区间设备可在两端任一关系站办理，但登销记需在同一车站，不应在一站办理登记、在另一站

办理销记。

11 施工（维修）用列车开行

11.1 向施工封锁区间开行施工用列车时，列车进入封锁区间的行车凭证为调度命令。该命令中应包括

列车车次、停车地点、到达车站的时刻等有关事项，需限速运行时在命令中一并注明。

11.2 向施工封锁区间开行施工用列车，原则上每端可进入一列。数个施工用列车需分批进入同一封锁

区间时，应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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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施工作业期间及作业后列车慢行条件

施工作业期间及作业后列车慢行条件应按照表 A.1 的要求执行，表内未列出的其他施工作业项目，

可由铁路运营单位参考确定施工条件和列车运行条件。

表 A.1

类别 项目 施工条件 作业方式 列车 运 行 条件

影响道床路

基稳定的施

工作业

（1）成段（连续 3 根

及以上轨枕）破底清筛

（2）成段（连续 3 根

及以上轨枕）更换道床

（3）成段（连续 3 根

及以上）更换轨枕（板）

（4）成组更换道岔

（5）基床换填

（6）一次起道量或拨

道量大于等于 40mm 的

成段起道或拨道

（7）利用小型爆破开

挖侧沟或基坑（限于影

响路基稳定范围）

封锁施工

大型养路机

械捣固、稳定

车作业

（1）两捣一稳作业时，开通后限速 60km/h

至第二次捣固开通时止（其中第一列限速 35

km/h，第二列限速 45 km/h），第二次捣固开通后

限速 80km/h 至第三次捣固开通时止（其中第一

列限速 60 km/h），第三次开通后限速 120km/h

至第四次捣固开通时止（其中第一列限速 80

km/h），第四次捣固开通后恢复常速。

（2）三捣两稳作业时，开通后限速 80km/h

至第二次捣固开通时止（其中第一列限速 45

km/h，第二列限速 60 km/h），第二次捣固开通后

限速 120km/h 至第三次捣固开通时止（其中第一

列限速 80 km/h），第三次捣固开通后恢复常速。

道岔施工后直向、侧向按此标准分别阶梯提

速。

未达到上述捣固、稳定遍数的，应相应降低

列车运行速度。

小型养路机

械捣固

开通后限速 45km/h 不少于 4小时（其中第

一列限速 35km/h），后限速 60km/h 至第二次捣固

开通时止，第二次捣固开通后限速 80km/h 至第

三次捣固开通时止（其中第一列限速 60 km/h），

第三次捣固开通后限速120km/h至第四次捣固开

通时止（其中第一列限速 80 km/h），第四次捣固

开通后恢复常速。

人工捣固

（1）施工期间，当日开通后限速 45km/h 不

少于 4小时（其中第一列 15km/h，第二列

25km/h），后限速 60km/h 至下次天窗结束；

（2）施工结束，开通后限速 45km/h 不少于 4

小时（其中第一列 15km/h，第二列 25km/h），以

后按 60km/h、80km/h、120km/h 各不少于 24 小

时捣固后阶梯提速，其后正常。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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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项目 施工条件 作业方式 列车运行条件

不影响道

床稳定的

施工作业

（1）成段（连续 100m 以上）更换

钢轨

（2）无缝线路应力放散

（3）成段（连续 100m 以上）调整

轨缝，拆开接头并插入短轨头

（4）成段（连续 100m 以上）修整

轨底坡

封锁施工

开 通 后 第 一 列

45km/h, 第 二 列

60km/h ， 第 三 列

120km/h，其后恢复

常速。

（1）使用冻害垫板一次总厚度超

过 40mm

（2）长大隧道宽轨枕垫砟

（3）道口大修（若影响道床稳定，

比照第一大项办理）

封锁施工

开 通 后 第 一 列

35km/h ， 第 二 列

45km/h, 第 三 列

60km/h，其后恢复

常速。

桥隧涵施

工作业

（1）更换或拨正钢梁、混凝土梁

（2）抬高或降低桥梁

（3）拨正、更换 T 梁支座或翻修

支撑垫石、砂浆厚度超过 50mm

（4）整孔更换明桥面桥枕

（5）明桥面移动桥枕

（6）翻修、加深隧道内中心或横

向排水沟

封锁施工

施 工 作 业 期

间，当日开通后限

速45km/h至下次天

窗结束；施工作业

结束后，开通后限

速 60km/h 不少于

24小时（其中第一

列限速 45km/h），再

限 速 80km/h 、

120km/h 各一列后

恢复常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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